

关于国家级规划教材申报工作的提示


一、申报要求
所有的申报教材应为 2022 年 12 月（含）至 2025 年 12月，国内出版、修订或重印（ 以版权页的版次、 印次时间为准），正在我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活动中使用的教材。教材原则上经过 2 年以上（含 2 年）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同一种教材不同版次的使用时间可累计计算）。
1.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的教材、第一、第二届全国教材建设奖（高等教育类）获奖教材， 已立项建设并正式出版的“ 101 计划”（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经济学、计算机、基础医学、中药学等）等核心教材、 “ 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重点建设教材（含战略性新兴领域教材）参与本次申报，不占用学校教材推荐额度，不受 2 年教学周期限制。
2.此前已参评但未入选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公示名单的教材（教育部目前尚未公示），本次仍可申报， 占用申报单位推荐教材额度。
3.推荐教材分 “单本”和 “全册”两种类型，不受理系列教材推荐。全册教材（相同书名的上下册、1-n 册）可选择 “全册”类型推荐，或选择其中的单册以 “单本”类型推荐。若选择 “全册”类型，须所有单册均符合推荐要求，推

荐时占用一个名额。
4.原则上教材由第一主编（作者）所在高校申报，第一主编非高校教师的教材，可由第二主编所在高校申报。 同一主编编写的名称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教材只能推荐一项。
5.盲文教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等以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编写的教材，需同时报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本。
（ 二）不可申报的教材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2.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教材和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教材；
3.各类教学活动中使用的学术专著、教学参考书、教辅用书、培训类教材；
4.译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教材的少数民族文字教材；
5.引进的国外教材（含翻译教材）；
6.与教材配套的图册和活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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